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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军人抚恤优待
（军人离退休
干 部 管 理 服
务）

    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第709号令修
正）第四条：“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和加强军人抚
恤优待工作。 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费由国务院和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级负担……”第五条：“国务
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
作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
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。……”
    《河南省实施〈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〉办法》
（省政府令第114号）第十八条、《河南省人民政
府关于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》（河南省人民
政府令192号）：“义务兵服现役期间，其家庭由
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于每
年8月1日前发给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。优待标
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标
准制定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优待金的预算管
理，实行县级统一发放。”

受理 1.受理责任：接受各乡镇上报的本年度优待对象名单。

优抚
科

确定
2.确定责任：与人武部对接乡镇上报的名单，上报名单审查通
过后，确定本年度优待对象名单。

制定
计划

3.按照《河南省实施〈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〉办法》（省政府令
第114号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》
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192号），确定优待金标准，并制定本年优
待计划。

兑付 4.兑付责任：按照计划，完成兑现任务。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留存相关材料，保障经费使用情况，及时处
理反馈信息。

7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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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申请60岁农村
籍退役士兵老
年生活补助的
认定

    　民政部财政部民发【2011】110号文件从
2011年8月1日起，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
生活补助。
　　　　一、适用对象。政策实施对象的人员范围
为，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《退役士
兵安置条例》实施前入伍，年龄在60周岁以上（含
60周岁）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
役士兵。
　　　　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界定为，退役时落户农
村户籍目前仍为农村户籍、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后
转为非农户籍的人员。上述人员中不包括已享受退
休金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待遇的人员。
    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接受各乡镇上报的年满60岁以上退伍老兵的申请
。

优抚
科

审核 2.审核责任：审核、批准乡镇上报的相关材料。

兑付 3.兑付责任：审批后，按军龄发放生活补助。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留存相关材料，保障经费使用情况，及时处
理反馈信息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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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部分烈士子女
发放定期生活
补助的认定

   民政部财政部民发【2012】27号文件 ,从2011
年7月1日起，给部分烈士子女（含建国前错杀后被
平反人员的子女）发放生活补助。范围指居住农村
和城镇无工作单位、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
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接受各乡镇上报的年满60岁以上老烈子女的申请
。

优抚
科

审核 2.审核责任：审核、批准乡镇上报的相关材料。

兑付 3.兑付责任：审批后，按年度标准发放生活补助。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留存相关材料，保障经费使用情况，及时处
理反馈信息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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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 现役军人牺
牲、病故后一
性抚恤金给付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第709号令修正）
“……现役军人死亡，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
月工资标准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
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；……”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接受现役军人遗属上报的现役军人牺牲、病故后
一性抚恤金的申请。

优抚
科

审核
2.审核责任：审核现役军人遗属上报的相关材料，审查通过
后，确定为其遗属发放一次性抚恤金。

兑付 3.兑付责任：按标准发放一次性抚恤金。

事后
监管

4.事后监管责任：留存相关材料，及时处理反馈信息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0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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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企业军转干部
解困资金给付

    《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
社会保障部总政治部<关于认真解决部分在企业工
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>》（人发
〔2002〕82号）“ 一、切实保障基本生活。……
各级劳动保障和财政部门以及企业要按照‘三三制
’原则，积极筹措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，确保
企业军转干部下岗后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基本生
活费按时足额发放，并为其代缴社会保险费。……
二、认真解决养老问题。 ……要确保已退休的企
业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不得发生新
的拖欠；……报当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核销。 
……三、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待遇。对因企业困难未
能按规定报销医药费的军转干部，以及在报销后或
参保后自负医药费负担仍很沉重的军转干部，要通
过政府支持和社会多渠道筹资给予必要的救助。四
、积极提供就业帮助和服务。……五、个案解决特
殊困难。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企业军转干部，要采
取企业照顾、结对帮扶和县以上政府部门给予社会
救济等多种办法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；……对
功臣模范和因公因战致残、患有严重疾病的企业军
转干部，要重点救助；……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
老金水平提高后，对生活仍有困难的企业退休军转
干部，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适当给予生活补助。
”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根据当年的解困标准及企业军转干部数据库数
据，告知负责企业军转干部任务的主管局、委、单位，开展解
困资金审批工作。

移交
安置
科

审查

2.审查责任：按照《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
和社会保障部总政治部<关于认真解决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
业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>》（人发〔2002〕82号）第一条至
第五条规定，审查单位上报的《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人发
放表》；提出初审意见。

决定
3.决定责任：依法作出决定；符合当年解困标准的，在《企业
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人发放表》上签章；不符合标准的，说明
理由。

执行
4.执行责任：将审核签批后的《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人发
放表》送达申请人；市财政局依照《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
人发放表》发放解困资金。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受理企业军转干部或单位投诉解困资金未发
放到位，协调按时按量发放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孟州市东黄河大道008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91-8185521

投诉机构：纪检组 投诉电话：0391-8185501


